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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

沪经信企〔2024〕460 号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开展 2024 年中小企业
人才培训“名师优课”组织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 年中小企业

人才培训“名师优课”征集遴选工作的通知》（工信厅企业函

〔2024〕260 号），现就组织推荐 2024 年中小企业人才培训“名

师优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主体

申报主体为在本市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咨询培

训机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行业协会、优质企业、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机构，无违法违规行为，信用记录良好。授课人应

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较高的学术素养和优秀的师德师风，教

学团队主要成员应具备两年以上教学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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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

围绕面向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培训课程、专题讲座

等，以视频形式呈现，包括法律法规类、政策解析类、经营管

理类、创业指导类、创新发展类、权益保护类等。课程应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内容为申报人原创的培训经验积累和成果总

结，贴近中小企业实际需求，在同类课程中独具特色，教学效

果良好。所申报课程不存在知识产权风险，可以公开发布并免

费提供给企业学习使用。课程为授课人教学实录，分为短课程

（微课）和标准课程两类，短课程时长 15 分钟左右；标准课

程时长 45 分钟左右，另附不超过 10 分钟的说课视频。

三、组织实施

1.线上申报。申报单位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前,在中小企

业人才培训“企业微课”平台(www.qiyeweike.com)填写课程

申报表并上传课程视频（MP4 格式）。每个申报单位可申报不

超过 10 门课程,每个授课人申报不超过 3 门课程。

2.各区审核。各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于 2024 年 8 月 12 日

前根据合规标准向我委报送推荐课程（报送材料包括课程视

频、推荐课程申报表、推荐课程汇总表）。

3.审核推荐。我委对申报的课程进行初选，择优向工业和

信息化部推荐，推荐课程数量不超过 30 门。

4.发布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遴选形成优质课程，在公

示后收录“名师优课”资源库，供中小企业免费学习使用，同

时向社会公开发布“名师优课”课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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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合规审核标准

2.初选标准

3.课程申报表

4.推荐课程汇总表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4 年 7 月 5 日

（联系人：周晔琼 2311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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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合规审核标准

否决项 细则

政治导向
课程内容政治立场不坚定，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舆论导

向不良，价值取向模糊等。

法律法规

1.申报单位及授课人存在违法违规或不良信用记录问题。

2.课程案例、数据造假，课程内容或教学方法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等。

3.课程中的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和处理违反信息安全法和

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师德师风

1.授课人存在违背公序良俗、侵害学员权益、谋取不当利益

等行为。

2.授课人曾在培训教学过程中出现重大教学事故。

其他
课程含有明显的商业推广目的，时长不符合要求，课程内容

不适合网络公开传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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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地方初选标准

评分内容 描述 权重

课程目标

明确阐述教学目标和预期效果，对应国家、行业和

专业需求，符合中小企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律，达

成路径清晰。

10

课程内容

信息准确，能提供可用、可靠的知识与技能。 10

有良好的结构和逻辑，便于受众对象清晰地理解所

学内容。
10

体现前沿性和实效性，能提供实用的解决方案和实

践经验。
10

教学方法

根据不同行业类型和企业发展不同阶段，教学方法

多样化，能引发受众对象深入思考。
10

表现形式合理，能正确使用教具辅具，使课程内容

的呈现方式更具多样性、直观性和适切性。
10

提供充分的实例示范和案例分析，具备较强的实践

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
10

视听效果和

技术质量

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语言为标准普通话。 10

视频画面和音频质量清晰、流畅，能提供良好的观

看和收听体验。
10

其他 具有较高推广价值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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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课程申报表

授课人/团队

工作单位 职位

联系人及电话 电子邮件

课程分类

课程名称

授课人/

团队简介

课程目标

课程建设及

应用情况

课程特色与

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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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推荐课程汇总表
推荐单位： （盖章）

联系人：

序号 课程 授课人 授课人所在单位

说明：按推荐优先顺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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